
第 ４０ 卷第 １７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７
Ｓｅｐ．，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５０５７０４）；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１８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

目（７１７６１１４７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０５； 　 　 修订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２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ｙｌｌｕ＠ 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９０８０５１６４８

张盛，吕永龙，赵轩毅，苑晶晶，周云桥，郑晓奇．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法庭建设的需求分析．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７）：５８７４⁃５８８３．
Ｚｈａｎｇ Ｓ， Ｌｕ Ｙ Ｌ， Ｚｈａｏ Ｘ Ｙ， Ｙｕａｎ Ｊ Ｊ， Ｚｈｏｕ Ｙ Ｑ， Ｚｈｅｎｇ Ｘ Ｑ．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０（１７）：５８７４⁃５８８３．

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法庭建设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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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诱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与之相伴的环境资源纠纷数量亦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其中因重大环

境污染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由于环境案件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催生了各地环境

法庭的产生。 可持续城市化全球战略的发布为当下中国环境法庭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需求，围绕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

便、可担当、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目标，分别从消除贫困、包容社会和有抵御灾害能力三方面对环境法庭建设提出新诉

求。 在可持续城市化时域下，确立环境权、扩大管辖权和成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环境法庭建设的助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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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快速城市化导致环境纠纷越来越多，环境、资源与生

态损害案件层出不穷，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危害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可持续城市化全球战略，提出建设“公正、安全、健康、方便、可担当、
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目标［２⁃３］，涉及城市土地所有权、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公共空间使用权、城市公共

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功能分配等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借助环境法庭协调解决［２，４⁃６］。 环境法庭，指专

门承担审理环境案件的组织机构，包括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和巡回法庭三个主要形式，主要审理区域环境

污染类、生态破坏类、涉及林木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目的在于更公正、高效地

处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７⁃８］。 据《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报道，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各级人民法院共设立

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和巡回法庭 １２７１ 个，其中环境资源审判庭 ３９１ 个，有 ２３ 个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

资源审判庭。 审理各类案件总量 ２５１３１５ 件，其中环境资源民事案件最多，占总量的 ７２．６％，依次为环境资源

行政案件、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占 ０．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１６ 件，远低于 ０．１％，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最少，仅有 １ 件。 我国现存的环境法庭数量多但功能散、人员构成和核心职能不明确、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则模糊和环境公益诉讼低效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短板，本文从可持续

城市化发展目标出发，围绕实现消除贫困、包容社会和有抵御灾害能力 ３ 个具体目标剖析未来城市发展将出

现的环境问题，从理论依据、建设优势及发展局限角度分析中国环境法庭建设对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作用。

１　 可持续城市化背景下环境法庭建设的必要性证成

１．１　 快速城市化发展的环境后果

快速城市化使得居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持续增长［９］；但过快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与环境质

量的不协调，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快速城市化引起城市人口密度加大，资源消耗加速，人居资源占有

量严重不足［１０］；土地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用地扩张，城市公共空间效率降低；经济快速城市化使得城市产

业盲目转型、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污染物排放量剧增［１１］；社会快速城市化主要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渗

透、传播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间接影响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环境保护效果［１２⁃１３］。 除此之外，城市化发

展过程中，水环境、土壤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改变分别带来了性质各异的环境效应。 快速城市化使得城市下垫

面的不可渗透地表面积剧增，下渗量、蒸发量减少，而城市有效雨量的增加进一步使得地表径流增加，地下水

补给量减少，城市水循环过程发生重大改变［１４］；城市用地的盲目扩张致使土地资源未尽其用，激化人类活动

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产生难以恢复的环境效应，如土地沙化、土壤污染，城市生物多样性锐减［１５］，地面沉

降、崩塌等地质灾害频发等；城市能源消耗带来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以及城市扬尘和悬浮颗粒

物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和城市热岛效应［１６］。 总之，快速城市化导致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严重危害城市环境和居

民的日常生活。
１．２　 可持续城市化对环境法庭建设的现实需求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正式通过了《新城市议程》，明确提出建设“公正、安全、
健康、方便、可担当、有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１７］。 《新城市议程》要求：实现包容社会及消除贫困，主要

体现在确认土地所有权、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公共空间使用权［１８］；发展可持续及包容的城市，主要体现在获取

知识、技能、教育、投资、创新、创业的机会平等［１９］；建设环境可持续并具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城市，主要体现在

更高效的资源消费、污染防控、能源使用、贫民区及其他区域的绿色防灾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规划［２０］。 以上

３ 个要求聚焦在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领域，这意味着可持续城市化迫切要求环境法庭在提升经

济效率、维护社会公正和确保环境资源可持续方面发挥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向可持续城市化转型的关键节点，需要环境法庭对由城市化过快发展带来的

环境纠纷、资源浪费和生态损害做出公正审判处理，并建构和完善环境法庭相关程序和制度设计。 环境法庭

作为解决环境纠纷、保护资源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２１］，在审理环境案件、维护城市

５７８５　 １７ 期 　 　 　 张盛　 等：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法庭建设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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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和促进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些发达国家通过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院）、土地

法庭（院）、森林法庭（院）来解决专业性较强的环境纠纷问题，这些先进的司法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见
表 １。

表 １　 国外环境法庭经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瑞典
Ｓｗｅｄｅｎ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新西兰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美国佛蒙特州
Ｖｅｒｍｏｎｔ， ＵＳＡ

法律依据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ｓｉｓ

《瑞典环境法》、
《土地和规划法》
《瑞典规划和建设法》

《土地与环境法》
《土地环境法院法》 《新西兰资源管理法》

《统一环境执法》
《佛蒙特州环境法院程序规
则》

人员构成
Ｓｔａｆ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 名受法律训练的法官，１
名环境技术顾问和 ２ 名专
家组成

６ 名法官和 ９ 位技术与调解
委员组成

法官和具备专业知识的环
境委员

２ 名法官和若干司法辅助人员
构成

职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管辖民事与行政案件

几乎所有涉及环境保护的
纠纷都可以无条件地由该
法院解决

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防
止、纠正及减轻对环境不利
影响

环境法院可以维持、推翻、修
改或者终止行政机关的行政
行为

受理案件
Ａｃｃｅｐｔ ｃａｓｅｓ

１．对严重危害环境的活动
２．水电运营、水库建设在内
的水上工程 ３． 由个人、团
体、非政府组织或政府提出
的索赔或补偿

１．与环境规划和保护有关
的民事执行问题和刑事案
件的简易执行和上诉 ２．土
地征收、评估、评级和补偿
等事宜 ３．采矿纠纷

１．违反 《新西兰资源管理
法》条款和其他相关法规的
案件 ２．有毒、危险、破坏性
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
造成负面影响的案件

１．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行政执
行案件和其他案件 ２．环境的
公益诉讼案件

譬如，瑞典的土地和环境法庭体系在欧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由土地和环境法庭、土地和环境上诉法庭共

同组成了瑞典的土地和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在解决本国内部的环境污染纠纷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２２］。
新西兰的环境法院配备有专业知识的环境委员，具备生态环境领域专业知识的专家委员，可以协助法庭在处

理复杂案件的证据认定、责任分配等方面问题时作出更加科学的专业判断，在审理环境案件和处理环境纠纷

方面效果明显［２３］。 尽管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司法制度也不尽相同，但世

界发达国家在人员构成、职权配置和受理案件类型上形成的处理环境侵权纠纷、调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有益

治理经验，值得我国在环境法庭制度建设过程中借鉴。

２　 优势与挑战：环境法庭建设推动可持续城市化发展

２．１　 理论依据

可持续城市化发展要求社会公共环境权利得到及时保护，生态环境损害得到及时赔偿，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得到及时审理。 环境法庭作为环境审判组织专门化的重要部门，在专职解决环境纠纷、裁决环境案件和保

护生态环境方面优势明显，尤其在应对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纠纷、能源使用、生态损害赔

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共享等难题方面必不可少。 因此，环境法庭建设如果能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

方面对环境诉讼制度进行及时全面的回应，必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从司法效率的维度看，环境法庭建设有助于更好地提升司法裁判的专业性，提高审判效率。 司法效率低

下不仅会使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资源边界不明确，而且会消耗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及时保护。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急需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主持审理当地的环

境案件，以提高环境诉讼效率。 从司法公正的维度看，环境法庭建设是司法专业化和环境诉讼特殊性的本质

要求，也更有利于环境污染案件的公正裁判。 市场经济的高度分工和具体司法案件的复杂性，要求“专业”的
审判技术和“职业化”的审判人员，司法专业化要求集中审理专业性复杂案件，在提升审判效率的同时，具有

“专业性”的审判团队对于环境污染案件进行裁断，还有助于提升审判的公正性。 从司法理念的维度看，环境

法庭建设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大环境保护力

度，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执法监督［２４］，环境纠纷频发正是由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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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引起的，其最终会导致环境质量和效益下降，解决环境纠纷同样需要环境法庭建设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 环境诉讼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环境污染和损害通常

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流动性和潜伏性［２５］，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来讲，真正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

和生态损失都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而是对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 而现行《环境保护法》第 ４１ 条规定：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这一规定值得反思，一
方面，这种要求具有直接利益关系才达到诉讼标准的当事人适合性具有严重的局限，影响环境污染纠纷解决

的及时性，不利于保障环境污染问题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由于现有专业法官对环境问题背后

所涉及的生态理论、技术及相关证据之中的专业知识仍然缺乏系统掌握，因此现行的环境资源审判庭面对的

最大问题仍然是法官本身在生态环境领域专业性的缺乏。 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环境法庭“独立而不专业”，
环境诉讼久拖未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保护，环境资源损害难以得到及时救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正式挂牌，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各级人民法院按照《意见》要求逐步建立环境资源

专门审判机构。 这也是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高级人民法院设立的环保（资源）审判庭、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的环保（资源）审判庭以及基层（区、县）人民

法院设立的环保法庭或者环保合议庭［２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中国环境法庭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统计情况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国环境法庭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受理 ／审结案件数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ｉ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全文尚缺中国港澳台地区统计数据

由图 １ 可见，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我国环境法庭受理 ／审结效率在提高。 环境矛盾主要集中在环境资源行政

案件，环资民事案件次之，环资刑事案件居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和生态环境损益赔偿案件最少、增速最快但

审判结案效率最低，这也是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正由快速城市化向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转型。 而可持续城市

化发展恰恰亟需重点关注解决生态环境公益讼诉制度的改革、生态环境损失赔偿规则的构建和社会公共环境

权利的保护。
２．２　 优势和局限

在持续推进法治现代化和可持续城市化的理念下，有必要厘清环境法庭建设在推动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方

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 ＳＷＯ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ｅａｔｓ）分析图（图 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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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环境法庭建设推动可持续城市化发展 ＳＷＯＴ 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ｔ

就目前我国环境法庭的设置而言，其优势具体表现在：环境法庭的建设为提升经济效率提供间接支持，早
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中特别指出，“在
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可以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

平” ［７］。 在一个环境—经济相互作用体系中，资源稀缺既是一个环境问题，又是一个经济问题［２８］。 环境法庭

运用司法手段将不合理利用资源的行为予以纠正，将严重侵害环境资源的行为予以司法规制，以此来优化资

源配置，改善环境利用秩序，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环境法庭的建设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

件、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群体性环境侵权等纠纷之中的复杂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往

往具有滞后性，保护环境质量是几代人的责任。 环境法庭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合法审理环境案件，对
当下不法行为予以惩戒，不仅能够使得当代各社会成员之间保持平等权益，通过权威性司法裁量的手段调节

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利于促进代际公平，保障经济与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环境法庭的建设和发展可以直接作用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环境有其一定的承载力，环境法

庭无疑是确保环境承载力的最后一道保障。 通过法律手段将环境承载力的负项因素明晰、整理并做出司法裁

断，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涉及污染的活动通过法定程序直接干预，责令相关生产企业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一旦

不遵守，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经济制裁，与此同时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和行业自治协会建构起环境保护

的行业行为标准，在保证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改善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真正在质量和效率上保证环境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法庭建设，我国环境法庭正式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的时间较晚，环境资源审

判局限明显且各地之前的试点法庭探索进路差异很大，如图 ３。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机构

的设置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东南地区设立了较多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和生态环境法庭，西南地区出现有特色

的环境旅游法庭，西北地区环境问题突出，但是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制人员匮乏，东北地区的环境资源审判机

构则零散分布，基层较多，且省份之间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的设立情况差异性比较大。
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审判仍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环境诉讼起诉资格限制过严，诉权主体的限

制使得在环境侵权纠纷之中诸多利害相关人参与诉讼时缺乏明确的权利基础和法理依据。 虽然《民事诉讼

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意见》中，起诉主体不够明确，公民、环保组织、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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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各省环境法庭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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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多数行政机关等主体都因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
在实际上失去了原告资格。 因此，由于未能解决赋予有

关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之起诉资格的正当性问题，使
得诉讼当事人适格性模糊，环境法庭案件总量偏少。 环

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混乱，环境污染行为

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成立

无疑是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这也是相关司法实务中当

事人所争议的焦点问题［２９⁃３０］。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环

境侵权救济实行因果关系证明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将
案件的举证责任给予了环境案件的侵权方，然而在司法

实践中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由于对于原告是否须承担

因果关系表面证据的证明责任问题缺乏规定，导致司法

适用上始终存在争议，而实务操作之中缺乏统一的适用

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裁量的统一性与公正

性。 ３）．环境专业法官稀缺，审判人员专业素养的高低

是其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由于诸多法官并非环境

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未受过环境经济学、生态学相关知

识的系统训练，对于环境纠纷中一些专业很强的技术问

题以及当事人双方出具的证据之中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内容往往无法辨明，直接影响着法官审理环境与资源案

件的质量和水平。
基于此，结合前文所述的域外环境法庭制度经验以及我国环境法庭建设的现实样态，我国的环境法庭构

造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完善：明确环境侵权纠纷、环境公益诉讼等案件之中的诉权主体资格，在
《民事诉讼法》第 ５５ 条“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这一条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利害相关人、检察机关的

诉权资格，避免在群体性环境侵权纠纷、环境公益诉讼之中往往只能在引起广泛的舆论关注后才被提起诉讼，
避免目前诉讼主体资格模糊所导致的环境法庭受案较少且主体资格审查严格、专门法庭本身效用较低的问

题；完善环境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结合域外经典案例与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细化既有的关于环境

侵权救济实行因果关系证明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
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这一总括性条款的基础上，总结既有的环境侵权纠纷典型案例，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的形式明晰

举证责任倒置中侵权行为人的实体证明责任而非表面证明责任，谨防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流于具

文；在现有的环境法庭体系架构之中增设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 借鉴域外保障专门法院作出专业性判断时广

为采用的专家委员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审判的现实可能性，可设立生态环境领域的专家咨询制度，在面对重大

环境污染案件、公共卫生安全与群体性侵权案件纠纷时，可对当事人双方的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证据、涉及环境

纠纷时环境问题背后的生态损害问题等做出系统、专业的判断与评估，进一步提升我国环境法庭的专业性与

司法裁量本身的科学性。

３　 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法庭建设的新需求

３．１　 实现包容社会和消除贫困对环境法庭建设的程序需求

可持续城市化战略要求实现包容社会及消除贫困，主要包括确认土地所有权、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公共空

间使用权。 土地城市化引致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和自然遗产）质量下降，文化和自然遗产未能得到及时保护

并发挥相应的人文价值，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土地所有权和公共空间使用权的法定权属不明确。 这使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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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容易出现“公用地悲剧”，城市居民很难从公共空间的环境治理中真正受益，城市

公共空间的开发改造难以起到对“消除贫困”的推动作用；另外，在征地拆迁、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治理等过程

中引发的社会纠纷案件频发，在这类案件中如何确定“诉讼资格”与“利益相关人”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公共属性，在具体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证据认定、污染损害结果判断又有极强的专业性，在
一些重大污染事故中造成的损害结果还具有滞后性和弥散性，往往一段时间后才能被公众发现，而此时已经

造成社会纠纷或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害［３１］。 因此，在环境法庭建设和司法裁断时，尤其是在证据认定、举证责

任标准衡量等司法审判程序中，应当注意吸取有关环境保护专家的意见，合理调解社会纠纷，通过正当法律程

序的建设来推动包容社会和消除贫困等目标的实现。
３．１．１　 确认土地所有权对环境法庭建设的内在需求

面对当前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激增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经验来确认土地

所有权制度的实践形式。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瑞典就开始注重环境治理，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现行的土地与

环境法庭制度也在其国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瑞典经验启发我们需要从立法先行、扩大管辖权、提高判决的执

行力［３２］三方面来提升环境法庭效率，缓解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带来的困境。
纵览中国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国家在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上缺乏长远考虑，

具体表现在：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主要是指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重国有产权的建设，轻私有产权所有者

权益的保护，至今仍存在经租房土地产权归属等问题［３３⁃３４］；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清晰，主要是指由国家土地

所有权的行使制度设计不合理引起的权利义务边界不清晰，国有土地所有者的权益无法真正实现，全民享受

国有土地所有权收益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３４］；城市土地所有权和产权的不统一，主要是指国家层面的城市土

地产权制度不断地应对、修补，城市土地所有权的实践往往是先于土地产权制度的规制，在良性违法甚至是良

性违宪的情况下，以实践的经验提升反过来推动国家层面的产权制度立法［３４⁃３５］。
环境法庭可以通过扩大管辖权的方式，在立案登记制的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吸纳合理诉由，保障当事人

的诉权，从多个角度受理由土地所有权不明确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环境纠纷。 同时，在明晰城市国家土地所有

权的前提下，丰富土地用益物权的内涵，推动土地产权制度立法，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上诉法庭对相关行政部门

的环境（土地）许可审批等事项进行审查，在现有《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之上，适当放宽有关土地所有权引发的

其他环境资源纠纷的起诉条件，细化有关因果关系表明证据问题的规定，酌情增设城市土地所有权“红线”，
进一步扩大环境司法专门化组织的受案管辖权将是解决土地所有权不明确问题的关键。
３．１．２　 确认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公共空间使用权对环境法庭程序建设的内在需求

城市公共空间是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的开放空间，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山林、水系、田园等）还有人工环

境（广场、公园、道路停车场等） ［３６］，文化与自然遗产作为自然和文化价值融合的结晶理应得到保护，并纳入

城市公共空间之中。 不同规模和类型公共空间功能差异很大，例如，公共绿地等公共空间能提供生态服

务［３７］，文化与自然遗产提供景观价值和人文服务［３８］，只要是安全、便捷的公共空间都能减少不平等，促进社

会进步。 中国的很多城市一味追求人工环境数量，没有充分考虑公众实际需求，导致公共空间质量不高，利用

率低，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只对少数市民开放，公共空间使用权的不透明不开放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综合

竞争力和公众的满意度［３９］。
环境法庭可以通过立法优先的方式明确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公共空间使用权，将城市生活中的每一个自然

人在公共空间里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景、陶冶人文情怀的行为界定为一项权利，可用“环境权”来表述，它以

城市公共空间为权力对象，城市公众作为权利客体，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人身权、财产权但又保障和促进公众

其他权利的实现。 如此一来，一旦公众的公共空间使用权受到干扰破坏，公民可认为自己的环境利益受到侵

害，成为公共空间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而来维护自身权利，充分保障自身对文化与自然遗产和公共空间

使用权的享有。
３．２　 实现可持续及包容城市对环境法庭建设的内在需求

可持续包容城市，主要是指获取知识、技能、教育、投资、创新和创业的机会均等。 每个城市可以依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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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和金融服务特色创造合理的就业、创新、创业机会，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４０］。 城市的技术转型是实

现可持续和包容发展的关键环节，许多城市正在进一步发展服务经济，可持续城市转型就是城市发展空间的

重构和趋于服务化，通过科技、行政、经济等手段往往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４１］，而环境法庭建设为保障服务经

济的“外溢效应”提供契机。
结合可持续城市转型与服务经济的线性互动关系，因服务经济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

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４２］，所以实现可持续及包容城市需要环境法庭建设在环境污染防治上发挥作

用，尤其是界定产权并赋予其内涵，对于土地、森林、水体等可以明确界定产权的自然资源，需要有产权上的法

律依据［４３］；对于那些产权不容易界定的资源，如大气、生物多样性等，环境法庭建设也需要在邀请环境科学、
生态学和环境法专家参与协商，多方协商保障产权的法定性。 另外，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引入产权途径，可以使

政府减去许多产权已明确的环境管理问题，集中力量行使必要的政府干预。 从这个角度来讲，环境法庭建设

不仅维护了城市的可持续和包容力，也是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
３．３　 实现具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城市对环境法庭建设的外部需求

建设具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城市，包括更高效的资源消费、污染防控、能源使用、贫民区及其他区域的绿色

防灾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规划等［４４－４５］。 主要涉及城市的交通系统、能源系统、固废管理系统等，健康的交通

系统不仅能减少尾气排放、改善空气质量，还能确保每个市民减少拥堵、享受便捷，从而减少不平等，未来城市

的交通系统更强调道路的连通性，即行人与车辆之间、不同干道之间、不同交通模式之间具有连通性，城市居

民住房、出行与工作之间也具有连通性［４６］；清洁的能源系统是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及健康状

况的良方，中国许多城市已经率先减少煤炭使用量，开展持续的绿色转型升级战略［４７］。 以山西为例，从过去

的“一煤独大”到现在立足煤、电、气产业优势，积极构建新能源产业发展格局，太原、晋城两市获批成为国家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点城市，晋中、长治两市获批开展甲醇汽车试点；优质的固废管理系统关系到城市生态

系统的健康运转，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厨余垃圾处理、卫生填埋、废水处理等等［４８］，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采

用一系列先进技术来管理固废系统，小到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固体废弃物，大到以生态系统为基础

的雨水收集和废水处理。
随着城市人口增长、科技与社会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广度和深度的挖掘，城市规模越大，城市中潜在

的灾害种类越多，发生频率也越高，城市的灾害危险性就越大［４９］，那么对城市灾害抵御能力需求也就越强。
为了满足抵抗灾害能力的需求，城市必须紧紧依托健康的交通系统、清洁的能源系统和优质的固废管理系统，
这势必会激发城市内部的环境资源空间配置矛盾［４５］。 而整合城市内部环境资源空间配置务必要完善与环境

保护和资源配置相配套的立法规定和司法组织设置。 在环境保护立法层面，亟需将环境权进行立法确认，并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试点成立的环境法庭予以司法保障。 通过明确环境权的权利主体，阐明环境权的多元价值

属性，同时可以借鉴民法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原理，创设环境所有权，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环境问题纠纷中具体

权利的冲突，弥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紧张关系，形成社会共同利益和保护权利的动力［５０］。 一旦立法确认

了环境权，即使尚未发生人身和财产损害，只要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低于法定的环境质量标准或正常的忍

受限度），相关当事人即可认定为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利害关系人”，相关当事人由此可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对
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不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环保部门提起环境侵权诉讼，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
通过赋予“利害关系人”直接的诉权，也能够保障在环境侵权问题或城市灾害发生时，当事人能够第一时间通

过法律手段有效地遏制损害或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扩散。 此外，在污染防控和增强城市灾害抵御能力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背景下，环境法庭建设亦可以相应地成立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咨询委员会，一方面在审理重大疑难案

件、研讨疑难专业问题、制定规范性文件时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另一方面，还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专家担任人民

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 以此来提高判决的执行力和裁判的专业性，从而科学、有效地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及相

应的侵权问题，实现可持续城市化战略对增强环境灾害抵御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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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从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实现消除贫困、包容社会和有抵御灾害能力城市目标对环

境法庭建设的需求，以期为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提供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 环境法庭在可持续城市化战

略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环境法庭的设立本身有利于提高环境法庭法官审理环境案件的能力，增强环境案件

审理过程中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它弥补了将环境案件分散到各个审判庭进行审理的缺陷，有利于统一具体环

境污染纠纷案件中的审判尺度，提高审判的效率与公正性。 从目前的环境法庭实践来看，环境污染纠纷案件

的审理对法官的专业技术知识要求较高，对在职法官进行集中的、必要的环境理论、技术培训，引入环境领域

相关专家并建立相关的环境保护专家咨询库；建立环境案件专属管辖制度，扩大环境案件的受理范围，促进环

境保护专业领域与司法领域的“视界融合”。 为此，环境法庭建设需要确认环境权，赋予每个公民、环保组织

及环保机关等的起诉资格，拓宽和明晰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范围；出台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司法解释，明晰环

境侵权救济在举证责任方面的具体规则；加强专业化环境审判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并适时成立环境资源审判专

家咨询委员会，提高环境审判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这或许是中国未来切实解决环境问题纠纷，推动可持续城

市化发展的建设性进路。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吴莹．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城镇化与城乡关系： 历程、变迁与反思． 社会学评论， ２０１９， ７（６）： ８２⁃９５．

［ ２ ］ 　 Ｃｈｅｎ Ｍ Ｘ， Ｌｉｕ Ｗ Ｄ， Ｌｕ Ｄ Ｄ， Ｃｈｅｎ Ｈ， Ｙｅ 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４：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８， ７８： １８０⁃１９３．

［ ３ ］ 　 Ｐａｒｎｅｌｌ 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ｄ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７８： ５２９⁃５４０．

［ ４ ］ 　 张盛， 吕永龙， 苑晶晶， 贺桂珍， 郑晓奇． 持续城镇化对中国推进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４）：

１１３５⁃１１４３．

［ ５ ］ 　 Ｅｔｉｎａｙ Ｎ， Ｅｇｂｕ Ｃ， Ｍｕｒｒａｙ Ｖ．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２１２： ５７５⁃５８２．

［ ６ ］ 　 王卓玥， 王彬， 张昱恒， 贺蓉， 原庆丹．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四十年： 成效与经验．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８， ４３（６）： ５⁃１０．

［ ７ ］ 　 Ｚｈａｉ Ｔ Ｔ， Ｃｈａｎｇ Ｙ Ｃ．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１８， ３０（３）： ３６９⁃３９７．

［ ８ ］ 　 Ｋｈａｎ Ｍ Ｉ， Ｃｈａｎｇ Ｙ 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１０（７）： ２５４７．

［ ９ ］ 　 李天健．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 ７０ 年： 历史轨迹与特征化事实．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９， （１０）： ５⁃１６．

［１０］ 　 宁越敏， 杨传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９， ３８（１）： ２３⁃３２．

［１１］ 　 Ｋａｌｎａｙ Ｅ， Ｃａｉ 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３， ４２３（６９３９）： ５２８⁃５３１．

［１２］ 　 Ｇｕａｎ Ｘ Ｌ， Ｗｅｉ Ｈ Ｋ， Ｌｕ Ｓ Ｓ， Ｄａｉ Ｑ， Ｓｕ Ｈ Ｊ．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８， ７１： ９７⁃１０９．

［１３］ 　 Ｌｉｕ Ｊ Ｇ， Ｄｉｅｔｚ Ｔ，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Ｓ Ｒ， Ａｌｂｅｒｔｉ Ｍ， Ｆｏｌｋｅ Ｃ， Ｍｏｒａｎ Ｅ， Ｐｅｌｌ Ａ Ｎ， Ｄｅａｄｍａｎ Ｐ， Ｋｒａｔｚ Ｔ， Ｌｕｂｃｈｅｎｃｏ Ｊ， Ｏｓｔｒｏｍ Ｅ，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Ｐｒｏｖｅｎｃｈｅｒ Ｗ， Ｒｅｄｍａｎ Ｃ 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Ｓ Ｈ， Ｔａｙｌｏｒ Ｗ Ｗ．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３１７（ ５８４４）：

１５１３⁃１５１６．

［１４］ 　 Ｒｏｚｏｓ Ｅ， Ｍａｋ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ｔａｐ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２０１３， ４１： １３９⁃１５０．

［１５］ 　 Ｄａｖｉｅｓ Ｚ Ｇ， Ｄａｌｌｉｍｅｒ Ｍ， Ｆｉｓｈｅｒ Ｊ Ｃ， Ｆｕｌｌｅｒ Ｒ Ａ．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 Ｍａｒｓｅｌｌｅ Ｍ Ｒ， Ｓｔａｄｌｅｒ Ｊ， Ｋｏｒｎ Ｈ， Ｉｒｖｉｎｅ

Ｋ Ｎ， Ｂｏｎｎ Ａ， ｅｄ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９： ２８３⁃２９４．

［１６］ 　 Ｓａｌｖａｔｉ Ａ， Ｐａｌｍｅ Ｍ， Ｃｈｉｅｓａ Ｇ， Ｋｏｌｏｋｏｔｒｏｎｉ Ｍ． Ｂｕｉｌｔ ｆｏｒｍ，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ｆａｇａｓ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１３（２）： ２０９⁃２２５．

［１７］ 　 Ｍａｒｓａｌ⁃Ｌｌａｃｕｎａ Ｍ Ｌ． Ｈｏｗ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 ｓｍａｒ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ｓ： “ ｋｅｅｐ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ｍａｒｔ， ｍａｋ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９， ２１（４）： １９７７⁃１９９８．

［１８］ 　 Ｐｅｒｒｙ Ｂ， Ａｇｅｒ Ｌ， Ｓｉｔａｓ 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２０， ２６（６）： ６０３⁃６１８．

［１９］ 　 Ｖａｉｄｙａ Ｈ，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 Ｔ． ＳＤＧ １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 Ｆｒａｎｃｏ Ｉ Ｂ，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 Ｔ， Ｄｅｒｂｙｓｈｉｒｅ Ｅ， Ｔｒａｃｅｙ Ｊ， ｅｄｓ．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２８８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Ｇｏａｌ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２０： １７３⁃１８５．

［２０］ 　 Ｙｉｇｉｔｃａｎｌａｒ Ｔ， Ｋａｍ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Ｍ， Ｆｏｔｈ Ｍ， Ｓａｂａｔｉｎｉ⁃Ｍａｒｑｕｅｓ Ｊ，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Ｅ， Ｉｏｐｐｏｌｏ Ｇ． 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ｍａｒ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９， ４５： ３４８⁃３６５．

［２１］ 　 Ｈｅ Ｇ Ｚ， Ｚｈａｎｇ Ｌ， Ｍｏｌ Ａ Ｐ Ｊ， Ｌｕ Ｙ Ｌ， Ｌｉｕ Ｊ Ｇ． 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４１（６１４２）： １３３⁃１３３．

［２２］ 　 Ｗａｌｔｅｒｓ Ｒ， Ｗｅｓｔｅｒｈｕｉｓ Ｄ Ｓ． Ｇｒｅｅｎ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Ｃｒｉｍ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５９（３）： ２７９⁃２９０．

［２３］ 　 Ｖｏｉｇｔ Ｃ， Ｍａｋｕｃｈ Ｚ．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２４］ 　 解放军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２０１５， （１４）： ５⁃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ｄｔ ／ ｈｊ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０５ ／ ｔ２０１５０５０６＿３００９０４．ｓｈｔｍｌ．

［２５］ 　 Ｋａｎｇ Ｊ 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ｔｈｒｅｅ

ｏｎｅ ｔｒｉａｌ” ． 生态经济（英文版）， ２０１５， ３１（８）： １９１⁃１９５．

［２６］ 　 Ｍａ Ｙ． 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２１（４）： ２６９⁃２９１．

［２７］ 　 Ｚｈａｉ Ｔ Ｔ， Ｃｈａｎｇ Ｙ Ｃ． 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９， １１

（１）： ２９４⁃２９４．

［２８］ 　 Ｓｉｌｖａ Ｓ， Ｓｏａｒｅｓ Ｉ， Ａｆｏｎｓｏ 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３， ５４： １１３⁃１２４．

［２９］ 　 郭四代， 仝梦， 郭杰， 韩玥． 基于三阶段 ＤＥＡ 模型的省际真实环境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８， ２８（３）：

１０６⁃１１６．

［３０］ 　 王秀卫．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反思与重构．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 ３７（２）： １６９⁃１７６．

［３１］ 　 阎黄灵． 环境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 ２０１９， （１７）： ３１６⁃３１８．

［３２］ 　 周晗隽， 杨帆． 瑞典土地和环境法庭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６， ４４（７）： ６６⁃６９．

［３３］ 　 Ｗｅｉ Ｙ Ｄ， Ｌｉ Ｈ， Ｙｕｅ Ｗ Ｚ．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６３： １７⁃３１．

［３４］ 　 凌维慈． 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背景下的正义城市实现路径． 浙江学刊， ２０１９， （１）： １４⁃２４．

［３５］ 　 张海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土地所有权演变研究．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８， （１１）： ８８⁃９４．

［３６］ 　 Ｍｉａｏ Ｐ． Ｂｒａｖ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１１， １６（２）： １７９⁃２０７．

［３７］ 　 Ｌｉ Ｈ Ｂ， Ｌｉｕ Ｙ 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６， ５７： ４７０⁃４７８．

［３８］ 　 Ｇｒｅｅｎ Ｃ Ａ．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Ｓｃｏｂｉ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ＭＡ：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 ９（４）： ４５３⁃４５５．

［３９］ 　 谭立满． 空间正义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实现路径研究———以 Ｗ 市 Ｊ 社区停车系统改造为例． 湖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１１）：

４９⁃５５．

［４０］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４１］ 　 Ｈｕａｎｇ Ｗ， Ｃｕｉ Ｓ Ｈ， Ｙａｒｉｍｅ Ｍ，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Ｓ， Ｍａｎａｇｉ 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４： ６２⁃７２．

［４２］ 　 Ｂｅｌｌｏｓ Ｉ，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Ｍ． Ｍｏｖ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 ／ ／ Ｂｏｕｃｈｅｒｙ Ｙ， Ｃｏｒｂｅｔｔ Ｃ Ｊ，

Ｆｒａｎｓｏｏ Ｊ Ｃ， Ｔａｎ Ｔ， ｅｄ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７： ３５５⁃３７３．

［４３］ 　 Ｓｉｋｏｒ Ｔ， Ｈｅ Ｊ， Ｌｅｓｔｒｅｌｉｎ 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９３： ３３７⁃３４９．

［４４］ 　 Ｗｕ Ｙ， Ｚｈｕ Ｑ Ｗ， Ｚｈｕ Ｂ Ｚ．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８， １１６： ３０⁃３８．

［４５］ 　 湛东升， 张文忠， 谌丽， 虞晓芬， 党云晓．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展及趋向．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９， ３８（４）： ５０６⁃５１９．

［４６］ 　 Ｗｏｏｔｔｏｎ Ｊ Ｒ， Ｇａｒｃｉａｏｒｔｉｚ Ａ， Ａｍｉｎ Ｓ Ｍ，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９５， ２２（４）： ２５９⁃２６８．

［４７］ 　 Ｌｕｎｄ Ｐ Ｄ．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４０（１）： ４⁃１２．

［４８］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Ｌ Ａ， Ｍａａｓ Ｇ， Ｈｏｇｌａｎｄ Ｗ．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３３（１）： ２２０⁃

２３２．

［４９］ 　 夏陈红， 王威， 马东辉， 苏经宇． 城市综合灾害风险双重组合评价方法．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２９（７）： １５６⁃１６３．

［５０］ 　 郑石明．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６）： ２８⁃３５．

３８８５　 １７ 期 　 　 　 张盛　 等：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对环境法庭建设的需求分析 　


